
2021 年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网上“校园开放日”

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确保学校 “校园开放日”规

范、安全、有序进行，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1 年本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21〕9 号）和《上海市嘉定

区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嘉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学校决定开展网上“校园开放日”，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让童年预见未来”的办学理念，扎实推进学校教育实践，积极

展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打造、学校特色方面的探

索与成效，特别感谢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在课程、教研等方面的全面指导和

资源扶持。目前，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建立了长效机制，社会各界对学校办

学予以赞扬。学校有信心能科学有序地完成 2021 年招生工作。

二、领导小组

为切实加强对网上“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织领导，做好网上“校园开放

日”的各项筹备和审核工作，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学校招

生领导小组。

组 长：顾 剑

副组长：周晓峰 周燕华

组 员：赵晓英 李绿萍 李中刚 陆 青 李 萍 周晓东 谢茑萝

三、开放方式

面向符合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及其家长，以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开设“校园开放日”

栏目的方式开展网上“校园开放日”活动。学校不再

安排线下校园开放活动。

四、开放时间

自 2021 年 3 月 20 日起至 3 月 26 日。

五、开放内容

1.办学情况展示

展示学校办学条件、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水平、共享共建资源、办

学特色、招生信息等。



2.管理成效展示

展示共享共建的师资、课程、设施设备等资源，托管成效和集群发展的成

效，宣传实施幼小衔接、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的有关情况。

3.网上咨询解答

设置“咨询解答”区域，及时集中解答学生及家长的疑问，及时宣传和解

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政策。

六、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把该项活动作为展示学校形象、促进学校发

展的重点工作来抓。宣传入学前有教无类、入学后因材施教的理念，学校和教

师把精力投入到教好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做好网上“校园开放日”的各项筹

备工作，做到展示成果有重点、网络言论规范准确、征求家长及社会各界意见

充分。

2.加强安全保障。

做好“校园开放日”网络保障和人员配备，确保网络通畅，回复及时；建

立发布内容（包含咨询解答区域回复内容）审核机制，规范言行，确保发布的

信息准确；制定好安全预案，加强过程监控，查找并控制有关风险点，加强过

程管理和舆情监控，防止出现负面舆情。

3.加强规范落实。

网上“校园开放日”期间严格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1 年本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21〕9 号)和《上

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嘉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

意见》要求，严守规范要求，做到“五个不得”，整个网上“校园开放日”及

招生期间，学校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收取任何形式的学生简历（包括各类证书）

等材料，不得宣传中考成绩排名、中考状元和升学率，不得发布与国家和本市

招生政策不一致的言论，期间不得组建相关家长群，不得以暗示等方式增加家

长的焦虑情绪。

4.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媒体营造氛围，扩大影响，引导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积极参与，共同为嘉定教育发展出谋划策。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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